
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

短期約聘教師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推薦表 

所屬單位 姓  名 職  級 到校日期 改聘專任日期 

  
 

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

所推薦教師在校期間之重要績效(申請前二年) 
(一)教學項目表現：至少達成二項 佐證編號 審核 

1.曾執行本校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或教學相關計畫並擔任計畫主持人。   □符合 □不符合         教務處 

2.教學評量平均分數四點五分以上。   □符合 □不符合        教務處 

3.指導學生參加全國競賽獲獎至少一件。    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       教務處 

4.指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達三十張。    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       教務處 

5.榮獲教學績優教師。    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       教務處 

6.指導學生執行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至少一件。    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       研發處 

7.參加專業研習時數達 128小時以上或取得專業相關乙級證照。    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       人事室 

8.指導學生申請創新創業計畫並獲准至少一件。    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       研發處 

9.參與外籍專班授課及輔導。    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       國際處 

(二)研究項目表現：至少達成二項 佐證編號 審核 

1.曾執行政府部門研究、創新創業計畫並擔任計畫主持人至少一件。    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       研發處 

2.每年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累計金額超過新台幣二十萬元。    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       研發處 

3.榮獲產學績優教師。    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       研發處 

4.以本校名義發表學術期刊、研討會論文至少一篇。    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       研發處 

5.獲邀擔任國內外舉辦之學術研討會演講者至少一次。    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       研發處 

6.奉派至企業深耕服務至少一個月。       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       研發處 

(三)服務與輔導項目表現：至少達成二項 佐證編號 審核 

1.協助高中職專題或課程支援。    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     招生中心 

2.協助建置檢定考場。    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       研發處 

3.擔任本校社團指導老師。    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       學務處 

4.榮獲績優導師或績優學輔人員。    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       學務處 

5.榮獲校外服務性質獎勵。    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       人事室 

6.協助土城在地專業服務。    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       研發處 

7.出席校內外會議擔任評論人、引言人或主持人至少一次。    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     所屬單位 

8.策劃或主辦研討會、工作坊、成果展至少一次。    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     所屬單位 

9.曾執行本校學生事務暨校務研究相關計畫至少一件。    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學務處/研發處 

10.協助撰寫補助計畫至少一次。    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 計畫承辦單位 

11.短期約聘教師服務年資滿一年以上，對學校有具體特殊表現績效或

學術成就，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，經系教評會推薦，並依本校專任教

師晉用程序辦理轉任為編制內專任教師，不受前項各款規定之限制。 

 

 

 □符合  □不符合       所屬單位 



初  審 

系(中心)、院 

   學年度第  學期系(中心)第  次會議   

 （  年  月  日） 

  學年度第  學期院第  次會議   

   （   年   月   日） 

□推薦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 

(請另外填寫專任新聘教師遴薦表) 

*請附系(中心)會議紀錄 

□同意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 

 

*請附系(中心)會議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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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提校教評會審議 

□改聘日期自 

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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